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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判解研究在今天已经成为研习法律知识的新思路。
无论是从孔子数千年前即告诫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折射出的最普适的哲学道理（代表
实践的“学”和代表认识的“思”需要互动），还是从大陆法系和英关法系的法学研究方法各有所长
自需博采众长的角度来看，判解研究都免不了被推到法学界的时尚前沿，其作为研习法律的良策被广
泛认同。
　　本书的编著不能不说与这一学术潮流有关，当然，更多的动因是个人化的：作者从事知识产权法
学教学研究多年后进入法院系统，担任法官，接触并审理以知识产权为主的民商事案件。
在这种由法律研究者向法律适用者的角色转换过程中，对于司法实践之于法学研究的近乎于源头的意
义深有感触，亦认识到将司法实践中习得的经验转化为理论，以此来更好地指导审判工作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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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知识产权判解示例》试图展现给读者知识产权审判过程的全景，这不仅包括法官在特定社会背
景及价值取向指引下，关于举证责任分配、证据取舍、冲突规范选择的过程，还包括法官将一般的、
抽象的法律原理和法律规范与鲜活具体的社会生活相结合。
　　作者力求以“判解示例”的形式——原汁原味的典型裁判文书和简洁明了的裁判要旨，来充实判
解研究的方法，使读者在全面阅读案例的基础上所获更多。
　　案件审理是事实认定、证据分析和法律适用的有机结合，判例在三者的结合中充分体现了法官思
维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看得见的法典、摸得着的规则。
为了通过对判例的法理意义和司法实践价值进行分析评判，《知识产权判解示例》从五年来《最高人
民法院公报》和《知识产权审判指导》中刊登的以及作者主办的知识产权案例中精心选编了40个具有
典型意义的案例，分专利权判解示例、著作权判解示例、商标权判解示例和其他知识产权判解示例四
部分，并对其蕴含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裁判规则予以简要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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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海龙，男，1967年10月生，北京大学法学博士，法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现任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曾任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广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副院长（挂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主要研究领域是知识产权法和现代司法，发表学术论著110余篇部，2005年至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
学法学博士后流动工作站从事知识产权研究工作，2008年荣获“陕西省优秀中青年法学家”称号。
　　姚建军，男，1965年1月生，法律硕士，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副庭长，先后发表学
术论文50余篇，西安市首届十杰法官、全国知识产权审判先进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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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专利权判解示例第一节 侵犯专利权纠纷案管辖权的证据审查标准第二节 职务发明专利权属的
认定第三节 权利要求书应当以说明书为依据第四节 判断侵犯外观设计专利权的规则第五节 专利受让
人权利的行使第六节 专利侵权判定的原则第七节 专利侵权诉讼中临时禁令措施的适用第二章 著作权
判解示例第一节 折纸图形属于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第二节 集体管理组织经授权后依法有权行使著
作权第三节 著作权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司法认定第四节 侵害著作人身权应予赔偿第五节 侵害录音
录像制作者权民事责任的承担第六节 广告经营者未经许可下载使用网络作品应承担侵权责任第七节 
审理著作权纠纷案件的事实认定第三章 商标权判解示例第一节 商标授权程序中引发的侵权纠纷人民
法院不应受理第二节 商标被许可使用人主体资格的认定第三节 驰名商标的司法认定第四节 商标侵权
的司法认定第五节 使用他人商标的文字作为商品名称的在先权利应受保护第六节 对商标法第十五条
规定的代理人应当作广义的解释第七节 将注册商标的文字作为企业字号在经营相同或类似商品上突出
使用构成侵权第八节 处理权利冲突纠纷应遵循保护在先权利和禁止混淆的原则第四章 其他知识产权
判解示例第一节 为商业目的经营植物新品种的繁殖材料构成侵权第二节 专利权人与他人作为专利实
施许可合同的一方无权单独解除合同第三节 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作品构成不正当竞争第四节 为获取
不正当利益而擅自使用他人企业名称属于不正当竞争第五节 具有深度内容的客户名单属于商业秘密第
六节 违反竞业禁止协议应承担违约赔偿责任第七节 复合侵害赔偿数额的司法认定第八节 兼顾利益平
衡的调解是解决纠纷的最佳路径第九节 侵犯商业秘密给权利人造成重大损失的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知识产权判解示例>>

章节摘录

　　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
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50
万元以下的赔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
五条“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无法确定的，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请求或者依职权
适用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确定赔偿数额。
人民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应当考虑作品类型、合理使用费、侵权行为性质、后果等情节综合确定
”、第二十六条“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第一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
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证的合理费用。
人民法院根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
围内”之规定，百代公司请求陕西电视台赔偿损失525000元人民币及为调查陕西电视台侵权行为所支
出的合理费用31000元，以上合计556000元，因百代公司未能提供损失的充分证据，本院依法不予全额
支持。
鉴于陕西电视台侵权获利、百代公司因侵权受损的数额均难以确定，考虑到争讼之作品的类型、陕西
电视台的主观过错程度、网站的知名度、侵权方式、侵权行为持续时间、侵权情节、造成的后果等因
素，本院酌情确定包括合理的调查费用及律师费用在内的赔偿数额为50000元。
另外陕西电视台辩称百代公司主观上存在着恶意诉讼的故意，所支出的费用应由其自行承担。
考虑到百代公司系依法行使诉讼权利，且陕西电视台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百代公司主观上存在恶
意诉讼的故意，其此项辩称理由，本院依法不予采信。
　　综上，本院判决如下：　　一、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被告陕西电视台赔偿原告香港商维京百代音
乐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台湾分公司损失50000元；　　二、驳回原告香港商维京百代音乐事业股份有限公
司台湾分公司其余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12510元，由百代公司负担5004元，陕西电视台负担75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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